
 

 【勘誤／更補＋說明】 

頁碼 原內容 修正內容 
說

明 

本書使

用方法

P3 

圖 2 

50 年至 100 年： 

1 年地租之 10 倍 

圖 2 

50 年至 100 年： 

1 年地租之 7 倍 

 

P7-8 

圖 2 

50 年至 100 年： 

1 年地租之 10 倍 

圖 2 

50 年至 100 年： 

1 年地租之 7 倍 

 

P3-153 
圖 14 

每逾 2 日加徵 1%滯納金 

圖 14 

每逾 3 日加徵 1%滯納金 
 

P3-153 
二、使用情形變更未申報至逃

漏土地稅 

二、使用情形變更未申報致逃

漏土地稅 
 

P2-70 

P2-76 

P2-70 圖 6 的圖表 

P2-76 圖 7 的圖表 

P2-70 圖 6 的圖表 

P2-76 圖 7 的圖表 

兩圖表置換 

 

P3-61 
表格欄位 

同左 

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未成

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，在該地

設有戶籍地且持有該自用住宅

連續滿六年 

 

P2-45 (3)十倍至二十倍：35‰ (3)十倍至十五倍：35‰  

P2-90 
圖 10 

公有非公用者—2‰ 

圖 10 

公有非公用者—10‰ 
 

P4-46 

(二)自住或公益出租人之住家

用房屋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稅率為 1.2%： 

(二)自住或公益出租人之住家

用房屋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稅率為 1%： 

 

P2-16 
圖 1 

受託人未保留變更受益人 

圖 1 

委託人未保留變更受益人 
 

P6-55 

圖 12 

用途—交際前一年…… 

戶籍遷出者一同 

用途—交易前一年…… 

戶籍遷出者亦同 
 

P7-88 
圖 14 

或國民死亡時 

圖 14 

或非國民死亡時 
 

P7-95 
圖 16 

易於變價保管之實務 

圖 16 

易於變價保管之實物 
 

P7-110 每逾未繳納 每逾期未繳納 
 

 



P8-54 

圖 19 

應納遺產稅額 

全部遺產稅額 

圖 19 

應納贈與稅額 

全部贈與稅額 

 

P8-23 圖 5 贈與稅課稅基礎 

換圖 

 

稅基—贈與稅—贈與淨額—贈

與淨額為曾與總額 減扣 除額

及免稅額後 之餘額 

 

 


